
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

工作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5〕1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突出政策性定位，

有力有效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薄

弱环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生产力布局，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支持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防

止同质化竞争和对社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促进形成规模适度、

布局合理、运作规范、科学高效、风险可控的政府投资基金高质

量发展格局。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基金是指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

排，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

化方式，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及创新创业

的投资基金。国家级基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出资设立



的政府投资基金，地方基金是指经批准由地方财政出资设立的政

府投资基金。

第四条 政府投资基金应在基金设立方案中明确重点投资的

产业领域（以下简称“投向领域”）。政府投资基金投向领域应

当符合国家生产力布局宏观调控要求，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等国家级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符合国有经济布局优

化和结构调整指引的具体要求，符合国家级发展规划及国家级专

项规划、区域规划要求，支持省级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鼓

励有关行业企业加快技术更新换代，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第五条 政府投资基金不得投资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以及其他有关规划和政策文件中明确

禁止的产业领域。投资鼓励类产业，要强化评估论证，防止盲目

跟风、一哄而上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六条 政府投资基金不得有以下投资行为：

（一）通过名股实债等方式变相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二）除设立方案明确可参与的并购重组、定向增发、战略

配售外，从事其他公开交易类股票投资；

（三）直接或间接从事期货等衍生品类交易；

（四）为企业或项目提供担保；

（五）开展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财政部门、基金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国家级基金要立足全局，根据基金定位重点支持国



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领域，支持符

合条件的跨区域重大项目以及示范带动效应强的民间投资项目，

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突破产业瓶颈，聚焦少数关键领域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鼓励国家级基金加强与地方基金联动，在前沿科技领

域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结合地方资源禀赋，通过联合设立

子基金或对地方基金出资等方式，形成资金合力。

第八条 地方基金要找准定位，在省级政府管理下统筹考虑

本地区财力、产业资源基础、债务风险等情况，因地制宜选择投

资领域。地方基金或其子基金投资项目时，要结合基金定位及地

方实际，严格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招商引资行为等有

关要求，注重支持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支持小微民营企业

和科技型企业孵化，带动社会资本有效参与。

第九条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牵头，会同科技、工业和信息化、

财政等部门，依据本办法制定本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

单（以下简称“省级清单”），作为省级政府加强本地区基金布

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依据。

省级清单经省级政府批准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可根据

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程序调整，原则上同一年度至多调整 1 次。省

级清单所列重点投资领域应以三级分类形式列示，其中一级、二

级分类应分别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门类”、“大类”相

对应，三级分类细化至符合本办法有关要求的具体产业。

第十条 各级政府投资基金设立过程中，基金设立发起部门



应当就投向领域征求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意见。各级发展改革部门

依据本办法，按照基金审批层级，对基金投向领域是否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要求等出具意见。

第十一条 本办法印发前已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投向领域不

符合本办法要求的，以及同一地区同类基金较多、投资领域明显

交叉重合的，应当依法依规及时调整并在存续期满后有序退出，

同时在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前提下，鼓励相

关基金整合重组。

第十二条 本办法印发后新设立或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在

第一笔实缴资金到位后 20 个工作日内，应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管理的全国政府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系统进

行登记。本办法印发前已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未完成登记的，应

在本办法印发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政府投资基金应按要求

向财政部门及时申请办理国有资本产权登记。相关部门要加强信

息共享和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第十三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办法和政

府投资基金有关管理办法对政府投资基金开展投向评价。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

起正式实施，有效期 5 年，根据情况适时修订调整。党中央、国

务院对具体政府投资基金投向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